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相城区青龙港路证券营业部

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遗失公告

本公司下属苏州相城区青龙港路证券营业部经营证

券期货业务许可证正、 副本不慎遗失， 证件流水号：

000000033731，声明作废。 特此公告。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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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任职资格获中国银保监会

核准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2021年6月21日召开的2020年度股东年会选举陈怡芳

女士为本行非执行董事。 近日，本行收到《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工商银行陈怡芳任职资格的批复》（银

保监复〔2021〕651号）。 根据有关规定，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银保监会）已核准

陈怡芳女士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的任职资格。陈怡芳女士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的任职已生效。本行欢

迎陈怡芳女士加入本行董事会。

陈怡芳女士的简历请参见本行于2021年5月7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度股东年会会议资料》。 除本公告所披露外，并无其他与委任陈怡芳女士有关的事宜需提请本行股

东及债权人注意，亦无其他根据监管规定须予披露的资料。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A股简称：招商银行 A股代码：600036 公告编号：2021-04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招商银行）于今日收到《中国银保监会关于招商银行李

朝鲜、史永东任职资格的批复》（银保监复〔2021〕659号），李朝鲜先生和史永东先生担任本公司独

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

李朝鲜先生和史永东先生担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任期自核准日2021年8月18日起生效，

至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李朝鲜先生和史永东先生的简历请参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本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文件。

根据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梁锦松先生和赵军先生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及董

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的任期至2021年8月18日止。 梁锦松先生和赵军先生已确认与本公司董事

会并无不同意见，亦无任何其他事项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及债权人注意。本公司董事会谨此就梁锦松先

生和赵军先生在任职期间为本公司作出的贡献致以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3日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表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表

1 项目名称 南方建信投资有限公司8.5%股权

1 经营范围

投资与资产管理；企业管理。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1 挂牌价格 472.17万元

1 挂牌期限 20个工作日

1 联系人 胡女士

1 联系电话 010-83143008

江苏宏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宏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微科技” 、“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

发行2,462.3334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2317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462.3334万股，约占发行后公司总

股本的25.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公

司总股本为9,849.3334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369.35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15.00%；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465.1334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27.85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保荐机构相关跟投子公司

无需缴纳配售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根据本次发行价格27.51元，本次发行规模为人民币67,738.79万元，根据《业务指引》

规定，发行规模不足10亿元的，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比例为5%，但不超过

人民币4000万元，因此本次发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最终跟投数量为123.1167万股，占发

行总量的5.00%。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的约定，民生证券宏微科技战略配售1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拟认购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总规模的10%，即不超过246.2333万股，同时拟认购规

模不超过6,150万元（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因此根据本次发行价格27.51元/股，本次民

生证券宏微科技战略配售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最终认购数量为222.4428万股， 占发行

总量的9.03%。

综上，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345.559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4.03%，其中，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23.7905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网上回拨

机制启动前，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2,116.7739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

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27.51元/股，发行人于2021年8月23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宏微科技”股票627.85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

8月25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江苏宏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

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于2021年8月25日（T+2日）16:

00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

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

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8月25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

（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

“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

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

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

户将在2021年8月26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的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

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配售对象为单

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

网下限售期安排。

3、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

开发行数量的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

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

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6,173,927户，有效

申购股数为34,659,418,0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1811485%。 配号总数为69,

318,836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 100,069,318,835。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江苏宏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5,520.33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 即211.7000万

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277.2239万股，约占扣除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0.34%，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839.5500万股，约占扣除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9.66%。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422285%。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8月24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

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21年8月25日（T+2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经济参考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江苏宏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4日

特别提示

成都国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 2021 年

5 月 7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

核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

可〔2021〕2505 号文同意注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 、“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或“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9,354,932 股。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2,903,236 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 15.00%，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

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为 2,711,944 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4.01%，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191,292 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11,707,488 股，约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34%；网上发行数量为 4,935,500 股，约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66%。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

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1.44 元 /股。

根据《成都国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成

都国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

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约为 5,085.68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

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

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166.4500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0,042,988 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 60.34%；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6,600,000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 39.66% 。 回拨机制启动后 ，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629442%。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 （

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资金应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T+2

日）16:00 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

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

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 配售对象的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四舍五入精确至

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 2021 年 8 月 24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

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 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

型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

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

象中，

10%

的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自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1

年

8

月

25

日（

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未

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

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

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

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证券

IPO 项目网下投资者服务系统签署的《网下投资者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

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

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 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阶段被抽中， 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

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

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提供有效

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 获得初步配售后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

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行为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

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5、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初步配售结果，包括本次发行获得初步

配售的网下投资者名称、配售对象名称、配售对象代码、申购数量、初步配售数

量、获配金额、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以及应缴款总额，以及初步询价期间提供有

效报价但未参与网下申购或实际申购数量少于报价时拟申购数量的网下投资

者信息。 根据 2021年 8 月 19 日（T-1 日）公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

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业务指引》、投资者资质以

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包括：

（1）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以下简

称“中证投资” ）；

（2）中信证券国光电气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

下简称“国光电气员工资管计划” ）。

上述战略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

情况详见 2021 年 8 月 19 日（T-1 日）公告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成都国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资格核查之专项核查

报告》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国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为 51.44 元 /股，本次发行股数 19,354,932股，发行总规模 99,561.77万元。

依据《业务指引》，本次发行规模不足 10 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证

投资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 5%，但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 中证投资

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4,000 万元，本次获配股数 777,604 股，初始

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的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在 2021年 8 月 26 日（T+4 日）之前，依据中证投资缴款原路径退回。

国光电气员工资管计划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本次获配股数 1,934,340 股，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

应的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2021 年 8 月 26 日（T+4

日）之前，依据国光电气员工资管计划缴款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 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均

按承诺参与了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战略投资者

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有效。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777,604 39,999,949.76 - 39,999,949.76 24个月

国光电气员工资管计划 1,934,340 99,502,449.60 497,512.25 99,999,961.85 12个月

合计 2,711,944 139,502,399.36 497,512.25 139,999,911.61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

（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

棠厅主持了成都国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仪式。摇号抽签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

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6934，1934

末“5”位数 14711，34711，54711，74711，94711，08778

末“6”位数 789366，289366

末“7”位数

1603332，2853332，4103332，5353332，6603332，7853332，9103332，0353332，

5720450

末“8”位数 07566030，48299915，01838073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国光电气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股票

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

有 13,20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国光电气 A股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19〕21 号）《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2019〕46 号）《科创板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2019〕148 号）《科创板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9〕149 号）的要求，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T 日）结束。 经核

查确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 437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9,277 个有效报价

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

量为5,042,910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申购量占网

下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A类投资者（公募产品、社

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

基金以及保险资金）

2,902,050 57.55% 6,998,484 69.69% 0.02411566%

B类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资金）

15,960 0.32% 38,436 0.38% 0.02408271%

C类投资者 2,124,900 42.14% 3,006,068 29.93% 0.01414687%

合计 5,042,910 100.00% 10,042,988 100.00% 0.01991506%

注： 各类配售对象申购量占网下有效申购数量比例加总不等于 100%系

尾差导致

其中余股 10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睿

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申购时间为

09:30:06.298）。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T+3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网

下配售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T+4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成都国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0755-23835519、0755-23835518

联系邮箱：project_ggdqipo@citics.com

发行人： 成都国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24

日

成都国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远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远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信工业”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２

，

０４４．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于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４

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２０６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０４４．００

万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１．８７

元

／

股，不高于网下投资者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余

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

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的报价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本次发行的

战略配售仅有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０４．４０

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１０．００％

，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１０２．２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

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１８．４０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１．６７％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为

５２１．２０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８．３３％

。 最终网下网

上发行数量合计为

１

，

８３９．６０

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

确定。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远信工业”股票

５２１．２０

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远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

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

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

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

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远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

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

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

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

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

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

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

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

主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

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

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５

，

１９０

，

７３６

户，有效申

购股数为

６５

，

７６４

，

１７２

，

０００

股， 配号总数为

１３１

，

５２８

，

３４４

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１３１５２８３４４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远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２

，

６１７．８３８０７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本次发行股份的

２０％

（即

３

，

６７９

，

５００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９

，

５０４

，

５００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６７％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

，

８９１

，

５００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发行总量

４８．３３％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３５２０２７９７％

，申购倍数

为

７

，

３９６．２９６６９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

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５４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

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远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

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2,128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669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

非限售A股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本次发行数量为 2,128�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

276.8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51.20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股数的40%。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

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

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8月25日（T-1日，周三）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http://rs.p5w.net）；中证网 (http://www.

cs.com.cn)；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巨潮资讯网查询， 网址

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4日

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7,777.78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670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规模为7,777.78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5,444.48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2,333.30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

1、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 � � � � � � � � � � � �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2、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8月25日（星期三）9:00—12:00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已

刊登于2021年8月18日（T-6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4日


